
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優質社工師(員)培育計畫 

說明 

    由於本會業務逐年增加，為運作各項承接與本會創新之社會福利

業務，社工師(員)需求與日俱增，且大環境面在政府政策對於社會福

利的投入已成為趨勢，因此公部門對社工師(員)之人力估計將以 6倍

的需求成長，造成民間團體優質之社工師(員)招募不易。基於上述 2

大因素，本會擬將社會工作人力資源提早儲備，藉由「財團法人私立

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優質社工師(員)培育計

畫」，與各校簽定人才培育合約，確保每年都有一定員額的社工師(員)

投入本會成為生力軍外，貴系亦可透過本培育計畫，與本會進行產學

合作，藉以教學相長，為台灣的社會工作創立產學合作新典範。 

 

辦法 

一、 範圍：基於地理位置考量及學期中實習等因素，本會擇定台中以

南，屏東以北之學校，並以：【中正大學、長榮大學、亞

洲大學、高雄醫學大學、中山醫學大學、東海大學、朝陽

科技大學、屏東科技大學、南華大學、嘉南藥理科技大學】

共 10所大專院校之四年制社會工作學系或相關學系日間

部學生為本培育計畫對象。 

 

二、 對象：範圍內之大學三年級或四年級學生，共甄選 10名為上限。          

無比例原則或最低員額之限制，依實際申請、甄選情形辦

理。 

 

三、申請資格：經由範圍內學校師長推薦且前一學年學業平均成績須

達全班前 30％、操行成績 80分以上(含)者。 

 

四、 培訓期間：視學生在學年級而定，大學三年級學生培訓 2年，大



學四年級學生培訓 1年。 

 

五、 甄選方式：由各校推選符合申請資格之學生，經本會執行長、各

業務部門主管或指派之代表進行甄選面談，決定培育

對象，本會對培育對象之決定擁有絕對權力。 

 

六、 追蹤機制：範圍學校與基金會應每學年進行追蹤座談，以維持本

案進行之品質，必要時要求受培訓學生列席。 

 

七、助學金及獎學金之發放 

(1)助學金： 

參加本會「優質社工師培育方案」之學生，自通過方案申請、

簽約完畢後，即由本會開始提供助學金，於培訓期間的每學期發放新

台幣 6,000元整。培訓完成(畢業)後至本會到職並簽立 2年工作合約

後，再發給助學金新台幣 24,000元整，屆時於學生薪資帳戶中發放。 

退訓者及無故不到職 (須服役者除外)或選擇繼續升學者，停發

助學金，學生需全額返還已領取之助學金。 

 

(2)獎學金 

     在學期間參加本培育方案之學生，符合下列三項條件者，大三

及大四於每學期末，由中華聖母慈善事業基金會提供每名獎學金

3,000 元。 

    1.學期成績為就讀班級前三名，且 

    2.於中華聖母慈善事業基金會實習期間或服務學習期間表現優

且 

    3.實習期間或服務學習期間無曠課紀錄者 

 

(3)以上獎學金及助學金之領取時間為每學期期末成績公佈起，經校

方來函至本會並檢附學生簽收之領據，本會將於下學期開學前撥付款



項至校方帳戶，由學校轉發給培訓學生。 

 

八、實習及服務學習 

(1)大三學生：受培訓學生必須於本會進行暑期實習，且實習時數須

大於 320 小時(每週至少 40 小時)。 

 

(2)大四學生：受培訓學生必須於本會進行寒假學習服務，且學習服

務時數須大於 80小時(每週至少 20 小時)。 

 

九、簽約：校方、受培訓學生、本會三方合約之簽立，由本會分別與 

          學校及學生進行契約簽署，合約書如附件。 

 

十、退訓：若遇下列情事之一發生時，視同退訓，乙方必須全額返還

已領取之助學金及獎學金。 

(1) 培訓期間任意自請離訓或遭開除學籍或轉學轉系者。 

(2) 因故須暫時休學者。本項需提出申請並經本會及學校審核同意後

始免予賠償，但休學期間以一年為限，逾期未復學則終止培訓，

並賠償所領之全額助學金且休學期間不予補助。 

(3) 培訓期間內學期操行成績不滿 75分、觸犯法律或校規情節重大，

經本會及學校審核決議應予以退訓者。 

(4) 未依規定於本會進行暑期實習與寒假服務學習者；或於本會的暑

期實習、寒假服務學習，時數不足者。 

(5) 畢業（或役畢）後未於 2個月內依契約至本會報到、任職服務。 

 

十一、其他：畢業（或役畢）後未遵守服務年限，依本會與培訓學生 

方所簽立之服務契約書約定辦理。 

 

 

 



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 

與○○大學○○學系優質社工師(員)培育合約書 
 

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以下簡稱甲方）與○○

大學共同合作辦理「優質社工師(員)培育方案」。 

___________先生/小姐（以下簡稱乙方）經○○大學及財團法人私立

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業基金會公開甄選合格且充分了解參與本

合作案應履行之義務，甲、乙雙方同意訂立下列條款，以茲共同遵守。 

第一條：培訓（修業）期間 

1. 以大學三年級學生培訓兩年，大學四年級學生培訓壹年為原

則。培訓期間自民國○○○年○月○日起至○○○年○月○

日止。 

2. 乙方應於上述期間內，完成大學學業並取得畢業證書，不得

延長修業期間。 

第二條：培訓地點 

培訓地點以○○大學為主。 

第三條：助學金及獎學金之發放 

1. 助學金： 

(1) 乙方參加甲方之「優質社工師培育方案」，自培訓開始起

由甲方提供助學金，於大三及大四每學期發放新台幣



6,000 元。本助學金之領取時間為每學期期末，由○○大

學來函至甲方並檢附乙方簽收之領據，經甲方確認無誤後

撥付至 OO大學帳戶，由 OO 大學轉發給乙方。 

(2) 乙方畢業培訓完成至甲方到職並簽立兩年服務契約，再發

給助學金新台幣 24,000 元，本助學金由甲方以員工帳戶

直接撥發給乙方。 

2. 獎學金： 

(1) 乙方在學期間符合三項條件者：學期成績為就讀班級前三

名，且於甲方實習期間或服務學習期間經業務主管評定表

現良好，且實習期間或服務學習期間無曠課紀錄，甲方將

於培訓期間的每學期末，提供獎學金新台幣 3,000 元/

名。本獎學金之領取時間為每學期期末成績公佈後，由

○○大學來函至甲方並檢附乙方簽收之領據，經甲方確認

無誤後撥付至 OO大學帳戶，由 OO 大學轉發給乙方。 

第四條：服務承諾 

1. 培訓期間實習及服務學習 

大三學生：培訓學生必須於甲方進行暑假實習，且實習時數

須大於 320 小時。(每周至少 40 小時) 

大四學生：培訓學生必須於甲方進行寒假學習服務，且學習



服務時數須大於 80小時。(每周至少 20 小時) 

2. 培訓完成後就職 

乙方應於完成本培訓取得畢業證書及退伍令後 2 個月內，主

動與甲方聯繫，並依甲方指派之時間與地點至甲方任職，乙方於

甲方繼續服務期間（服務年限）至少應滿兩年。 

第五條：任職分發 

1. 甲方保留聘僱乙方與否之權利，若因甲方業務緊縮、組織調

整或其他不可歸責乙方之因素，甲方得免除乙方履行本合約

第四條第二項之義務，乙方無需違約賠償亦不得異議。 

第六條：違約 

若遇下列情事之一發生時，乙方必須全額返還已領取之助學

金。 

(6) 培訓期間任意自請離訓或遭開除學籍或轉學轉系者。 

(7) 因故須暫時休學者。本項需提出申請並經本會及學校審核同意後

始暫時免予返還助學金，但休學期間以一年為限，逾期未復學則

終止培訓，並返還所領之全額助學金且休學期間不予補助。 

(8) 培訓期間內學期操行成績不滿 75分、觸犯法律或校規情節重大，

經本會及學校審核決議應予以退訓者。 

(9) 未依規定於本會進行暑期實習與寒假服務學習者；或於本會的暑

期實習、寒假服務學習，時數不足者。 

(10) 畢業（或役畢）後未於 2個月內依契約至本會報到、任職服務。



任職服務之相關規定，依本合約第五條第一項辦理。 

 

第七條：保密義務 

乙方於培訓期間所獲知甲方業務機密資料及工作內容，非經

甲方書面同意及業務上相關需要，於培訓期間屆滿或終止或

於甲方服務年限屆滿後五年內（上開期間以時間較後者定

之）不得洩漏或任意使用，如有違反，甲方得就因此而受之

損失要求乙方賠償。 

第八條：管轄法院   

關於本合約或因本合約而引起之糾紛，如有訴訟之必要時，

雙方同意以嘉義地方法院為本合約第一審管轄法院。 

第九條：生效與修訂 

本合約書自甲方與乙方簽約之日起生效。本合約書若有未盡

事宜，雙方得另以書面作成補充約定且經雙方簽名或蓋章

後，視為本合約之一部分。 

第十條：合約份數 

本合約書乙式三份，由甲、乙雙方、○○大學各執乙份為憑。 

 



立合約書人：甲  方：財團法人私立天主教中華聖母社會福利慈善事 

                   業基金會 

董事長：陳美惠 

統一編號： 

地  址： 

 

 

乙  方：○○○ 

身分證字號： 

戶籍地址： 

連絡地址： 

連絡電話：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